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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贸企业“利润分配”科目，用于核算企业自身经营

状况的最终成果，记载企业按照规定应分配利润的有关

项目，年末无余额，或转入“超亏（减盈）自补资金”，或转

入“流动基金”、“后备基金”、“专用基金”。“利润分配”

科目中的有关子目，主要反映属于企业经营状况的收、

支项目，所设子目应以切实反映与企业自主经营有关的

效益为宗旨。

新的外贸企业会计制度规定，“利润分配”科目中

“16、国拨出口奖励收入”，核算企业收到国家按规定拨

给的外贸出口奖励金和供货出口奖励金。从“利润分

配”核算内容分析，我认为：“供货出口奖励金”，纳入“利

润分配”科目是合理的。但子目应改为“16、国拨供货出

口奖励收入”，用以核算出口收汇每 1 美元，奖励出口供

货企业 5分人民币。对于“外贸出口奖励金”，则应当单

列科目，改设“327 号科目出口奖励收入”，下设 2 个子

目，“1、国拨外贸出口奖励金”，以核算按计划内（基数

内）实际出口收汇每美元奖励外贸出口企业 2 分人民

币。“2、自筹外贸出口奖励金”，以核算对超承包计划

（基数外），按实际超计划收汇每美元奖励外贸出口企业

3 分人民币。对外贸出口奖励金的提取，要依据考核指

标进行核算。理由是：“国拨供货奖励收入”的用途，除

支付给供货单位外，对于无法付出的供货奖励金，首先

用于弥补以前年度或本年度超亏，无超亏企业，或弥补

后仍有结余，可以转入生产发展基金，不得用于职工福

利和奖金。该奖励收入，依据银行、外汇管理局确认的

出口净收汇提取，由国家拨给，提取奖金全部计入外贸

出口企业总成本。因此，纳入“利润分配”科目中核算是

合理的。

“外贸出口奖励金”的用途，主要是用于奖励外贸出

口企业，按 5、2、3比例转入“专用基金”，专款专用。企业

提取、国家核拨均严格执行考核出口总额、出口收汇、上

缴中央外汇额度和企业盈亏 4 项指标。在“利润分配”科

目内核算是进多少，出多少，不影响利润的盈亏指标。

其中超计划出口奖励金，由外贸企业的减亏（增盈）留用

资金自行负担，国家不予拨付。因此，企业提取超基数

出口奖励金，只能是小于或等于本企业当年减亏（增盈）

留用资金，如大于，将会出现假超亏或奖金无资金来源

的局面。

综上分析，超计划的出口奖励金不纳入“利润分配”

科目核算，既可以保留原“利润分配”科目的贷方余额，

又可以正确反映出超计划的出口奖励金，同时也防止了

减亏（增盈）留用资金小于超基数出口奖励金，而产生假

超亏或奖金无资金来源的现象出现。按上述设想改动

后的会计分录（只局限于与“利润分配”科目有关）是：

1.企业收到国家拨给的外贸出口奖励金和供货出

口奖励金时：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利润分配——

国拨供货出口奖励收入”，贷记“国拨外贸出口奖励收

入”科目。

2.提取外贸出口奖励金时：借记“国拨外贸出口奖

励收入”科目，贷记“专用基金——生产发展基金、职工

福利基金、职工奖励基金”科目。同时，借记“专项存

款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3.半年或年终按权责发生制原则，计算企业应收

而未收的出口奖励金差额时，借记“应收奖励、补偿和补

亏——应收国拨出口奖励”科目，贷记“利润分配——国

拨供货出口奖励收入”科目，贷记“国拨外贸出口奖励收

入”。半年决算后，在 7 月份用红字冲回，年终决算，下年

度不冲回。
4.提取、分配超计划外贸出口奖励金时，借记“自

筹外贸出口奖励收入”科目，贷记“专用基金”。借记“利

润分配——减亏（增盈）留用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自筹外贸

出口奖励收入”科目。

如减亏（增盈）资金有结余，即利润分配贷方仍有余

额，可按现行规定分配比例，结转到有关科目内。

总之，对于 3 种奖金的核算形式，是否通过“利润分

配”科目，要视奖金的性质、用途及资金来源而论，一律

通过“利润分配”科目进行核算，不尽合理，也不直观，计

算起来也很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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